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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阜阳北路东19号合肥北城万达广场全部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合肥北城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阜阳北路东19号合肥北城万达广场全部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皖（2020）长丰县不动产权第0012974号]、《房屋面积测绘报告》，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6572平方米，其中经营性建筑面积为124572.52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为98134.16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为26438.36平方米），非经营性建筑面积为5833.29平方米，为设备及其他用房。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6月1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成本法和收益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6月1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约为人民币125782万元，扣减相关处置税费后的余额约为112622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对其价格作出初步估算，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会据实调整。本次咨询结果仅供参考，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咨询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此页为签章页）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二日


附件：测算过程

1.成本法

	1.土地价值
	金额（万元）
	建筑面积（㎡）
	单价（元）
	系数
	　

	（1）
	土地取得成本
	13200
	
	
	
	　

	1）
	土地购买价格
	11308
	　
	　
	　
	详见土地比较法

	2）
	土地取得税费
	458
	　
	　
	4.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434
	130405.81
	110
	　
	未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

	（2）
	土地开发费用-红线外（现状）
	不计取
	
	200
	　
	已包含在土地取得成本中

	（3）
	管理费用
	264
	　
	　
	2.00%
	以前述2项为基数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2.00%
	以土地价值为基数

	（5）
	贷款利息
	1184
	0.0009
	V土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1173
	　
	　
	　
	计项目已运行全期

	2）
	（2）项产生的利息
	0.0 
	　
	　
	　
	土地开发期均匀投入、已建工期计全期

	3）
	（3）项产生的利息
	11.0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已运行期内均匀投入

	4）
	（4）项产生的利息
	0.0009
	　
	　
	　
	

	（6）
	利润
	2693
	0.004
	V土
	20%
	（1）-（4）项之和*利润率*已建工期/建设期

	1）
	（1）-（3）项产生的利润
	2693
	　
	　
	　
	　

	2）
	（4）项产生的利润
	0.004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5.50%
	以房地产价值/(1+5%)为基数

	1
	土地价值(V土)
	18794
	　
	　
	　
	前述7项相加

	2.建筑物价值
	　
	　
	　
	　
	　

	（1）
	已建成本
	61189
	　
	　
	　
	　

	1）
	建安费用
	56058
	130405.81
	4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82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不计取
	　
	　
	0.00%
	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2608
	130405.81
	200 
	　
	

	5）
	相关税费
	841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管理费用
	1224
	　
	　
	2.00%
	以（1）为基数

	（3）
	销售费用
	0.02
	V建
	　
	2.00%
	以V建为基数

	（4）
	贷款利息
	2715
	0.0009
	V建
	4.35%
	复利计息

	1）
	（1）项产生的利息
	2662
	　
	　
	　
	已建工期均匀投入

	2）
	（2）项产生的利息
	53
	　
	　
	　
	

	3）
	（3）项产生的利息
	0.0009
	　
	　
	　
	

	（5）
	利润
	12483
	0.004
	V建
	20%
	（1）-（3）项乘利润率

	1）
	（1）、（2）项产生的利润
	12483
	　
	　
	　
	　

	2）
	（3）项产生的利润
	0.004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
	　
	5.50%
	以成本价值/(1+5%)为基数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84113
	　
	　
	　
	前述6项相加

	（8）
	成新率
	
	　
	　
	97%
	

	（9）
	建筑物价值（V建2）
	81590
	　
	　
	　
	重置价值×成新率

	3.成本价值
	100384
	　
	　
	　
	　


其中:土地购买价格求取- 比较法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高新区习友路以南、文曲路以西
	高新区习友路以南、文曲路以西
	高新区望江西路以北、长宁大道以西

	交易时间
	2021-6-1
	100
	2021-04-30
	100
	2021-04-30
	100
	2021-03-17
	99.5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7.43年　
	100
	商业40年　
	103
	商业40年　　
	103
	商业40年　
	103

	
	容积率
	2.67
	100
	5
	91
	5
	91
	4.5
	94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实物状况
	宗地面积（㎡）
	46572
	100
	7033.33
	98
	6666.67
	98
	10706.67
	98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
	楼面地价
	——
	　
	1209
	
	1206
	
	1323
	　

	比较价值（元/平方米）
	1278
	
	1252
	
	1249
	
	1334
	　


综上，咨询对象土地取得价格为1278×88479.82÷10000＝11308（万元）

2.收益法

(1)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8980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8969
	预估年经营收入

	（2）
	押金利息收入
	1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8156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成新度（%）
	97.0%

	1）
	建安费用
	56058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68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2593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841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61174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1223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
	销售费率（%）
	2.0%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271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9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2479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84090
	
	
	

	3
	年经营费用
	302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1511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

	1）
	两税两费
	469.8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0%

	2）
	房产税
	1025.0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5.74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3.4

	
	
	
	
	土地面积（㎡）
	46304.49

	（2）
	维修费
	1261.4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1.5%

	（3）
	保险费
	163.1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2%

	（4）
	管理费用
	89.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

	4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5955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收益价值
	141127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7.43

	
	
	
	
	年增长比率(g)
	3.0%

	6
	单价(元/平方米)
	11329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24572.52 


备注：估价对象商业及车库用房分摊土地面积为46304.49平方米
(2)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141127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1587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84090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
	　

	(C)
	建筑物报酬率（%）
	8.50%
	　

	(D)
	折现年期（年）
	37.43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142714
	A+B


3.估价结果

	估价方法
	评估总价（万元）
	方法权重
	评估总价（万元）
	评估单价（元/平方米）

	成本法
	100384
	40%
	125782
	9645

	收益法
	142714
	60%
	
	


4.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凤开发区阜阳北路东19号合肥北城万达广场全部商业及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

	2
	价值时点
	2021年6月1日

	3
	评估总值
	125782

	4
	房地产抵押价值
	125782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6589
	转让额×税（费）率
	5.50%

	2
	印花税
	63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6508
	见下表
	——

	5
	合计
	小写
	13160

	
	
	大写
	壹亿叁仟壹佰陆拾万元整

	6
	抵押净值
	小写
	112622

	
	
	大写
	壹拾壹亿贰仟陆佰贰拾贰万元整

	7
	抵押净值单价
	8636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项目
	金额（万元）
	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119792 
	——
	

	2.
	扣除项合计
	98099 
	　
	

	（1）
	土地取得成本
	13811
	　
	1）+2）

	1）
	土地取得费用
	13273
	　
	依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相关税费
	538
	4.05%
	契税及印花税

	（2）
	土地开发费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3）
	建造成本
	61189
	
	包括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费等

	（4）
	开发费用扣除
	7500
	10.00%
	按土地及建筑总投的10%计算；含销售、管理、财务费用

	（5）
	转让税金支出
	599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6）
	加计扣除金额
	15000
	20.00%
	（1）—（3）合计值的20％计算扣除

	3.
	增值额
	21693 
	——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22.1%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6508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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